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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中的披露是什么意思财务报告中的&quot；披露&quot
；是贬义词还是褒义词？不确定不要回答！-股识吧

一、“透露”和“披露”两词有什么区别

透露 是当事人执行的，表示说了一点点，基本无感情色彩。
披露 是旁观者执行的，有揭露的意思，有贬义的意思

二、炒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

上市公司根据有关法规于规定时间编制并公布的反映公司业绩的报告称为定期报告
。
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
年度报告是公司会计年度经营状况的全面总结。
中期总结是公司关年度经营状况的总结。
上市公司根据有关法规对某些可能给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
予以披露的报告称为临时报告。
临时报告包括重大事件公告和公司收购公

三、今天与公司签订披露文件是什么意思？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公众公司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全面沟通信息的桥梁。
目前，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阅读各类临
时公告和定期报告。
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在获取这些信息后，可以作为投资抉择的主要依据。
真实、全面、及时、充分地进行信息披露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些持价值
投资理念的投资者真正有帮助。

四、证券信息披露制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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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证券市场上发行与交易价格的合理形成。
2、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3、有利于促使证券发行公司改善经营管理。
4、为证券监管提供了便利。

五、财务报告中的&quot；披露&quot；是贬义词还是褒义词？
不确定不要回答！

中性

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

信息披露制度，也称公示制度、公开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
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将其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
料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
解情况的制度。
它既包括发行前的披露，也包括上市后的持续信息公开，它主要由招股说明书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和临时报告制度组成。
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主体上看，它是以发行人为主线、由多方主体共同参加的制度
。
从各个主体在信息披露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和气息的地位看，他们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信息披露的重要主体，它们所发布的信息往往是有关证券市场大政方针，
因而也是较为重要的信息，这类主体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
特别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它们在信息披露制度中既是信息披露的重要主体，也
是有搓信息披露的法律得以实施的招待机关，因此它们在披露制度中处于极为重要
的地位。
第二类是信息披露的一般主体，即证券发行人，它们依法承担披露义务，所披露的
主要是关于自己的及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是证券市场信息的主要披露人。
第三为是信息披露的特定主体，它们是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一般没有信息披露的义
务，而是在特定情况下，它们才履行披露义务。
第四类主体是其他机构，如股票交易场所等自律组织、各类证券中介机构，它们是
制定一些市场交易规则，有时也发布极为重要的信息，如交易制度的改革等，因此
也应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职责。
信息披露制度在信息公开的时间上是个永远持续的过程，是定期与不定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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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企业股份化的经验证明，证券市场是股份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给股份持有
人创设一个可以随时变现其股份的制度，股份制改造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才能更快的推广，从而实现资金规模化所产生的效益。
信息披露的强制性。
有关市场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披露信息是一项法定义务，披露者没有丝毫变更的余
地。
虽然从证券发行的角度看，发行人通过证券发行的筹资行为与投资者购买证券的行
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发行人从而应按照招募说明书中的承诺，在公司持续性阶
段中履行依法披露义务，投资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次要方面，而更主要的方面，还在
于法律规定的发行人具有及时披露重要信息的强制义务。
即使在颇具契约特征的证券发行阶段，法律对发行人的披露义务也作出了详尽的规
定，具体表现在发行人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格式和内容编制招募说明书，在此基
础上，发行人的自主权是极为有限的，它有在提供所有法律要求披露的信息之后，
才有少许自由发挥的余地。
这些信息不是发行人与投资者协商的结果，而是法律在征得各方同意的基础上，从
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基础上所作的强制性规定。
并且，它必须对其中的所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信息披露制度权利义务的单向性。
信息披露制度在法律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权利义务的单向性，即信息披露人只承担信
息披露的义务和责任，投资者只享有获得信息的权利。
无论在证券发行阶段还是在交易阶段，发行人或特定条件下的其他披露主体均只承
担披露义务，而不得要求对价。
而无论是现实投资者或是潜在投资者均可依法要求有关披露主体提供必须披露的信
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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